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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人类历史，个别或集体、自愿或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移往相同或不相同生活

圈之另一个居住地之迁徙行为，不仅早就发生，而且随时都在发生。属于个人或个别

家户之迁徙，不外乎生活或求学之需要。属于集体性之迁徙，则可能来自政治性、经

济性与避险性之目的。近年来，因民主化与自主意识之抬头，以政治性或经济性之目

的，要求特定族群迁徙之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困难，甚至要绝迹。倒是因风灾、水灾或

地震等天然灾害，造成地形地貌改变，进而严重威胁居住安全，经评估后，难以用工

程或非工程手段复原或复原之成本过高，为避险之目的而产生之迁徙行为，则有越来

越多之趋势。 

 

台湾地形陡峻，许多地质敏感地区因地震频繁而变得相当脆弱，加上全球气候

变迁问题日趋严重，位于山区、河边或海边之聚落或土地很容易在强风暴雨之后，遭

受土石流掩埋、冲毁或海水倒灌、积水之威胁。因此，只要是风灾或水灾过后，甚至

灾变现场，就很容易出现「迁村」之议，使得迁村逐渐成为每次重大灾难后之热门议

题，甚至是解决「国土保安」之配套方案。 

 

由于迁村不只是把一群人由一个地方迁往另外一个地方之复杂过程而已，还包括

迁住户对原土地之历史、感情与生活连结，以及对新土地之调适与再生。因此，要怎

么办理迁村？不是当事人或参与者是很难理解。 

 

基于对迁村当事人之尊重，本报告仅从迁村参与者之角度，回顾近 20 年来政府之

迁村政策演变，再就 88水灾后以「民间援建」为主之迁村决策及政策提出看法。 

 

秀林乡铜门迁村 

 

1990 年，欧菲莉台风侵袭花莲，山洪爆发、引发之土石流造成秀林乡铜门村 28 人

死亡、15 人失踪与 7 人受伤。灾难发生后，政府为了安置铜门村 12、13 邻受灾户，在

现今之花莲监狱旁兴建了一批房舍，供受灾村民集体迁住，并命名为「博爱新村」。由

于村民在「博爱新村」附近没有可耕地，加上平地工作不易，部分村民重回山上建屋

耕作，成为常被引以为诫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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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大地震 

 

921 大地震之后，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简称「原民会」）为办理原住民部落之

原地或迁住重建，依据「灾后重建工作纲领」，提报「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2000 年

5 月 22 日行政院台八九内字第 14603 号函核定），并订定《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作业规

范》： 

 

1.迁村及聚落扩增建地（原地重建）所需土地之取得与分配：由政府价购，再配

售予迁住户。 

2.迁住户原有土地：收归政府所有（未执行）。 

3.辅导奖励补助项目如下： 

（1）兴建公共设施。 

（2）符合原民会订定之住宅兴建奖励要点，重建者每户补助 20 万元，整建者

每户最高 10万元。 

（3）提供原住民住宅样式。 

（4）协助办理住宅重建及修建贷款。 

（5）聚落景观绿美化。 

 

从内容来看，政府部门办理原住民聚落重建之范围包括迁村及聚落扩增建地，并

以不直接介入住宅重建为原则，将重点摆在用地之取得及公共设施之施作，未对住宅

重建之问题提出具体可行之对策，导致迁村计划之住宅重建过程问题频传，包括： 

 

1.迁村用地安全性遭到质疑，甚至出现安全问题。预定之迁村用地遭流失，另觅

之迁村用地虽已完成用地变更，却又卡在水土保持计划而无法集体申请建筑执

照。 

2.迁村用地公共设施规划设计未考虑后续住宅重建需求，不仅增加住宅兴建成本

，甚至出现公共设施得拆除重作之情形。 

3.提供迁村计划住宅重建资金需求之融资协助门坎过高，编列之「办理融资重建

区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之预算执行率始终挂零。 

 

为解决迁村计划住宅重建问题，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一方面协调改善公共设施

，二方面以无息融资方式提供迁住户住宅重建之资金，再透过资源结合，降低迁住户

之重建负担，若有不足，再于取得使用执照后，协助向金融机构办理优惠贷款，并申

请原民会贷款信用保证。循此模式完成迁村计划者，包括和平乡自由村（双崎、三叉

坑部落）、仁爱乡互助村（中原口部落）、信义乡潭南村（潭南部落）、中寮乡清水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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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堀小区（农村聚落）；未能完成者，尚有发祥村瑞岩部落。卡在水土保持计划无法集

体申请建筑执照之乌石坑迁村计划，则撤销迁村计划改由迁住户个别申请重建。其中

，除较早动工之双崎部落、中原口部落系由乡公所主导工程发包外，三叉坑部落、顶

水堀小区及潭南部落则由迁住户自组之委员会主导，自主向外征求建筑师、办理建筑

规划设计、工程发包、监工与验收。 

 

921 大地震后之迁村案例，皆属「离地不离村」或「离地不离乡」之性质，除瑞岩

部落之迁村计划系因原居住地地层滑动、部落边缘有崩塌之危险，其余迁村计划之迁

住户皆属原住宅毁损者。因此，在原居住地旁边找一块安全基地重建家园，争议不大

，加上既有部落关系与生活型态仍旧维持，新环境之适应性问题自然较小。加上大部

分之迁村计划有关重建住宅之规划、设计、发包与监工皆由迁住户主导，部落自主性

自然无庸置疑。 

 

72 水灾 

 

2004 年七二水灾（敏督利台风）后，因认定要迁村之部落仅有位于和平乡松鹤部

落松鹤一溪两岸之 40 户受灾者，在民间捐款足以因应下，透过官方与民间组织（红十

字会、九二一基金会及联合劝募协会）合作之方式，由民间组织支持迁村计划之住宅

重建，由官方协调行政程序、提供和平乡南势村原民会技艺研习中心土地，并负责公

共设施之施作，使得该迁村计划得以在最短时间完成，是近年来国内首度由民间组织

以赠屋方式协助迁村计划者。随后，再有世界展望会援用同一方式协助完成延宕多年

之五峰乡天湖部落迁村计划。而内政部也因有「民间援建」之案例，订定《重大灾害

灾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则》（2005 年 5 月 24 日行政院院台建字第 0940020422 号函核定

），明订「房地费用由原住民负担 20%，其余由善款支应；完全无力负担者，以善款支

应」。 

 

在灾损有限或民间捐款足以因应需求之前提下，透过官民合作模式完成迁村计划

确属可行。若灾情扩大或民间捐款不足以因应时，政府责任在那？无怪乎预定在 20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之苗栗县泰安乡中兴村司马限部落（1992 年核定）、桃园县复兴乡三

光村武道能敢（高岗及哈凯部落）、嘉义县阿里山乡乐野部落（1996 年贺伯台风后核定

）、南投县仁爱乡发祥村瑞岩部落与苗栗县泰安乡象鼻村大安部落（1999 年九二一震灾

后核定）等 5个部落之迁村计划
【注１】

，一直不见具体进度。 

 

88 水灾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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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引发之大规模洪水及土石流，重创中、南部地区之原住民

部落，使得迁村再度成为重要议题。为解决八八水灾后之迁村重建，政府首度将「强

制迁居、迁村」之政策列入《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草案）》（简称《88 条例》

），引发不尊重原住民族、消灭原住民族之议，加上有民间单位在灾后第一时间即表态

兴建住宅无偿赠予迁住户，导致三读通过之《88 条例》相关迁村政策条文，出现有别

于以往之面貌，除明订中央政府、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得就灾区安全堪虞或违

法滥建之土地，经与原住居者谘商取得共识，得划定特定区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强制

迁居、迁村，并应以尊重该地区人民、小区（部落）组织、文化及生活之方式予以适

当安置外，也进一步就被限制居住或强制迁居、迁村之特定区域之划定、土地取得与

处分、安置用地之勘选、变更及利用、安置用地之取得及处分、住宅重建与分配等，

加以规范： 

 

1.特定区域之划定：依据《88 条例》第 20条第 2 项规定，中央政府、直辖市政府

、县（市）政府得就灾区安全堪虞或违法滥建之土地，经与原住居者谘商取得

共识，得划定特定区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强制迁居、迁村。至于，特定区域之

勘查、审议与划定，则依据《莫拉克台风灾区划定特定区域安置用地勘选变更

利用及重建住宅分配办法》第 2、3条规定办理
【注２】

。  

2.特定区域之土地取得与处分：依据《88 条例》第 20 条第 3 项规定，被限制居

住或强制迁居、迁村所需之土地，得征收或申请拨用，再依据《莫拉克台风灾

区划定特定区域安置用地勘选变更利用及重建住宅分配办法》第 5 条之变更规

定：属都市土地者，变更为保护区、公共设施用地或其它非供都市发展之适当

分区；属非都市土地者，变更编定为国土保安用地、生态保护用地、林业用地

、水利用地或其它适当使用地；属国家公园土地者，变更为生态保护区或其它

适当分区。其处分，不受《国有财产法》第 28 条、《土地法》第 25 条
【注３】

及地

方公产管理法规之限制。 

3.安置用地之勘选：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办理重建住宅迁建安置用地之勘

选，其考虑条件及相关注意事项，应依据《莫拉克台风灾区划定特定区域安置

用地勘选变更利用及重建住宅分配办法》第 6条规定办理
【注４】

。 

4.安置用地之变更及利用：除依据《88 条例》第 21 条第 1 项规定者外
【注５】

，应依

《都市计划法》、《区域计划法》、《国家公园法》、《环境影响评估法》、《水土保

持法》及其相关法规规定办理，并依核定计划内容进行开发利用。 

5.安置用地之取得及处分：依据《88条例》第 20条第 3项规定，为安置灾民兴建

房屋所需之土地得征收或申请拨用。土地为公有或公营事业机构所有者，依据

《88 条例》第 21 条第 2 项规定，公有土地管理机关或公营事业机构得无偿提供

土地使用权。至于取得之公有土地后之处分，依据《88 条例》第 20 条第 3 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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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受《国有财产法》第 28 条、《土地法》第 25 条及地方公产管理法规之限

制。依据原民会「原住民族聚落迁建计划」，迁居土地之取得，原则由原民会补

助地方政府购地经费，并划定为原住民族保留地，无偿免费提供迁建户使用，

不设定地上权或耕作权。 

6.住宅重建与分配：依据《88 条例》第 21条第 2 项规定，安置灾民之住宅由政府

或经政府认可之民间单位兴建，并无偿移转房屋所有权予灾民者，免征契税及

灾民之综合所得税。由原民会所提「原住民族聚落迁建计划」来看，估计需办

理迁（重）建之聚落约 1,350 户，其中 950 户拟由民间单位协助兴建，100 户由

内政部营建署兴建，余 300 户（含原地整重建或迁居重建）由原民会兴建。由

政府兴建之重建住宅，申请者应具备之条件依据《莫拉克台风灾区划定特定区

域安置用地勘选变更利用及重建住宅分配办法》第 10 条规定办理
【注６】

。民间单

位兴建者，得由提供者依其协议条件，申请预告登记。  

 

88 水灾后，迁村计划之原则提升为「离灾不离村、离村不离乡、离村不远离」，似

乎暗示「离村又离乡」之可能。因此，88 水灾灾后重建，虽有庞大之民间援建为基础

，可以化解受灾者重建之负担，然所涉面向，恐怕不是过去之思维所能及，而是得包

括对原土地之历史、感情与生活连结，以及对新土地之调适与再生。 

 

建议：留一点空间，多一点温柔 

 

综观秀林乡铜门村迁村、921 大地震后之聚落重建，以至于 88 水灾后之迁村决

策，不能否认者，迁居或迁村相关之法制化完备度、优惠程度均远超过以往，除原居

住土地安全评估、特定区域划定、安置用地之勘选及取得，均有所规范外，政府也在

民间单位承诺捐赠住宅，且承诺援建之住宅数量已超过总需求后，跟进、计划由营建

署与原民会兴建房屋并无偿移转房屋所有权予灾民，土地也无偿免费提供给迁建户使

用。 

 

理论上，有相对过去较为完备之迁村政策及优惠之迁村条件，应该是步上坦途才

对，实际上，却陆续传出援建之民间单位与受灾者，族人与族人、民间单位与民间单

位间之冲突，何以如此？  

 

首先，是迁村决策先行，甚至出现前 1,000 名登记迁居永久屋之受灾户，每户可

获 2 万元家电补助之政策喊话，造成迁村是 88 水灾灾后部落重建唯一选项之印象，形

成一股莫名之压力。然从《88 条例》第 20 条、「原住民族聚落迁建计划」及《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 32 条等规定来看，原住民部落究竟是循「迁村重建」或「原地重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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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办理，尚有再讨论空间；然，除原民会之「原住民族聚落迁建计划」尚编列 300 户

（原地整重建或迁居重建）住宅兴建预算外，其它规范均以迁村为主，对于非原住民

聚落原地整重建者，则尚无相等之对策。因此，政府应以对等之态度，提供各种可能

之重建选项。 

 

其次是政府、政府认可之民间单位与受灾者间之三方关系。921 大地震后，内政

部为配合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兴建、购置平价住宅安置重建区弱

势受灾户计划」，有效结合民间、慈善团体资源兴建平价住宅，提供安置 921 震灾弱

势受灾户，加速推动办理 921 震灾复建，订定《政府招募民间及慈善团体兴建平价住

宅作业要点》（2002 年 12 月 9 日内政部台内营字第 0910015262 号函），其重点包

括： 

 

1.县（市）政府与招募之民间、慈善团体签订契约。 

2.土地由县（市）政府负责提供。 

3.小区内住宅及公共设施兴建费暨相关开发费用由民间、慈善团体出资办理。 

4.小区外必要公共设施兴建，由当地县（市）政府配合办理。 

5.平价住宅之规划设计、发包施工、监造及建筑执照申请等开发作业，由民间、

慈善团体办理。 

6.平价住宅兴建完工…并于安置后，由民间、慈善团体无偿赠与并点交当地县

（市）政府。 

 

《政府招募民间及慈善团体兴建平价住宅作业要点》因无民间、慈善团体响应，

已于届期后失效。 

 

反观《88 条例》及相关规定，对于政府与民间单位究竟选择公法模式之行政契

约或私法模式订定民事契约、契约内容（契约标的、民间单位之权利义务、政府之协

助与配合事项）、民间单位于住宅兴建后之财产归属模式及政府提供土地之利用关系

等皆尚无明确规范。民间单位与受灾者之冲突，似乎看不见政府之态度。政府之责

任？ 

 

决策引导政策，在政策一面倒指向「迁村」之际。政府因救灾阶段遭致许多批评

，自然期许能透过加速重建以挽回民心，加上民间单位基于理念、自信与坚持，希望

可以快速协助受灾者重建家园，卡在中间之地方政府，自不愿看到资源流失。因此，

要求受灾者尽速签署同意接受「永久屋」意愿书，尽早确认需求数量，自然就不足为

奇。然而，受灾者在原居住地安全与否尚未定案之情况下，被要求在最短时间决定是

否离乡背井，导致要求撤回意愿书之反弹，也应该被尊重与谅解。在意愿书之外，民

间单位与受灾者间对于安置用地之区划、规模及住宅型态，也陆续出现不同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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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民间单位一再强调已充分向村民说明，也强调已让村民充分表达意见，但落差似乎

仍然存在。 

 

有没有可能先缓一缓？该迁不迁？要迁不迁？先让受灾者回家看看，先让受灾者

以「家」为单位安顿下来，再慢慢沟通、确认。至于，要如何打造家园？部落希望能

自主重建家园者，政府或民间单位有没有先协助受灾者组织起来？让部落自己来甄选

建筑师？甄选营造厂商？监工？验收工程？至于期待政府或民间单位主导者，就由政

府或民间单位依循既定作法，提供规划、设计与营造之全程服务。其实，目标是一致

的，都是为受灾者好，只是转个身，一念之间罢了！ 

 

因此，诚挚建议政府、援建之民间单位，能在原居住土地安全评估及迁村意愿尚

待确认与整合之余，在迁村决策外，多预留一点空间，提供不同之重建选项，在迁村

推动上，多一点温柔，相信受灾者是绝对拥有「那里跌倒、那里爬起来」，胼手砥足打

造自己家园之能力。 

 

【附注】 

注１：2007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部落迁建实施计划（草案）」。 

注２：中央政府、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简称「划定机关」）得运用环境敏感、

土石流灾害潜势、坡地环境地质、淹水潜势及其它中央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建

置之数据库等信息，就灾区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会同土地使用、建筑管

理、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水土保持、水利、农业等机关（单位）、当地居民、

专家学者及有关专业人员实地勘查，并成立审议小组审查；经审查认定有安全

堪虞或违法滥建情形者，经与原住居者谘商取得共识，划定特定区域，限制居

住或限期强制迁居、迁村，并予适当安置： 

一、依法应予禁止开发或建筑地区。 

二、土石流高潜势溪流影响范围。 

三、生态环境已严重破坏退化地区。 

四、超限利用土地集中地区。 

五、严重崩塌地区。 

六、严重地层下陷地区。 

七、河川有生态环境退化或危害河防安全之虞地区。 

八、其它经评估应予划定特定区域之地区。 

特定区域经核定后，划定机关应于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三日内，公告特定区域

范围三十日，并刊登当地政府公报或新闻纸三日及张贴于直辖市政府、县（市

）政府、乡（镇、市、区）公所及当地村（里）办公处之公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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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３：国有财产法 

第 28 条  主管机关或管理机关对于公用财产不得为任何处分或擅为收益。但其

收益不违背其事业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 

土地法  

第 25条 直辖市或县 (市) 政府对于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经该管区内民意机关

同意，并经行政院核准，不得处分或设定负担或为超过十年期间之租赁。 

注４：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办理重建住宅迁建安置用地勘选时，应考虑下列条

件： 

一、优先选用安全无虞之公有或公营事业未利用土地。 

二、交通及公共设施服务水平。 

三、自然环境及人为设施容受力。 

四、自来水、电力、瓦斯、电信等维生系统完备性。 

五、受灾地区之族群、宗教、习俗、文化、生活、社经组织形态、产业、就业

、就学因素及居民迁居意愿。  

直辖市政府、县（市）政府为勘选重建住宅迁建安置用地，得会同有关人员进

入公、私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实施测量、地质钻探、采样等调查工作，并应事

先通知；其所有权人、占用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拒绝或阻挠。  

为实施安置用地调查工作，致所有权人或使用人遭受损失，应予适当补偿，其

补偿价额以协议为之。  

注５：办理安置灾区灾民所需之土地，合于取代环境影响说明书之环境保育对策，于

一定规模以下，经土地使用、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水土保持及水利等机关会

勘认定安全无虞者，有关土地变更、开发事项，不受区域计划法、都市计划法

、国家公园法、环境影响评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它相关法规规定之限制；其

环境保育对策、一定规模、安全无虞之认定原则、不受有关法规限制之范围及

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详参《莫拉克台风灾民安置用地变更及开发办法》。 

注６：申请政府兴建之重建住宅者，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灾区房屋毁损不堪居住。 

二、灾区房屋位于依《88 条例》第 20 条第 2 项规定划定特定区域之迁居、迁村

户。 

三、依《88条例》被征收土地上合法自有住屋之拆迁户。  

其中，申请人指住屋之所有权人本人、配偶或同一户籍之直系亲属；并以户为

单位。已申请台风受灾户重建（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另行购置住宅者或获配

国民住宅者，不得申请重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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